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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贺兰县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法治副校长
考核评价制度

根据《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52

号）要求，为激励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法治副校长工作积极性，保

障法治副校长履职尽责，结合贺兰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：

一、考核评价对象

全县中小学（幼儿园）现任法治副校长。

二、考核评价机制

按年度对法治副校长工作情况进行考核，作出评价，并由教

育主管部门反馈派出机关，对工作成绩突出的法治副校长，给予

奖励，同时向派出单位建议在评优评先优先考虑；对考核“不称

职”的法治副校长，聘用学校应予以解聘并向派出单位通报解聘

原由。考核评价内容及分值标准按照《贺兰县中小学校法治副校

长考核评价细则》（附件 1）执行。

三、考核评价及推荐程序

1.学校考核推荐。各学校根据《贺兰县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

考核细则》，对法治副校长进行评价时，应当听取教职工、学生

及学生家长意见，形成客观、公正的评价结果，确定评价等次。

对优秀的法治副校长进行推荐，经推荐个人所在单位同意，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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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贺兰县优秀法治副校长推荐表》(见附件 2)，并附相关佐证材

料，报所在县教育体育局。

2.教育体育局初核。教育体育局对学校推荐上报人选进行汇

总，严格审查推荐人选在学校兼职法治副校长期间的工作情况后，

对工作有显著成绩的中小学法治副校长，推荐多部门复核。

3.部门联合复核。教育体育局会同检察院、法院、公安局、

司法局对表现突出的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进行复核，评定优秀中小

学法治副校长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奖励，并发放优秀荣誉证书，

优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总数的 15%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开展优秀法治副校长考核评价是我县教育系统贯彻落实教

育部《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》，深入推进“法治贺

兰”建设，提高依法治校工作能力。各学校要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

要按照《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》规定为法治副校长

履职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，建立有效的沟通联络机制和日常工作

协调机制，认真考核，公正公开推荐优秀法治副校长人选。各部

门要认真遴选，严肃工作纪律，将工作开展扎实、效果明显、创

新意识强的法治副校长评选出来，提高法治副校长工作积极性。

附：1.贺兰县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考核细则

2.贺兰县优秀法治副校长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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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：

贺兰县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考核细则
项目

序
号

考评内容及目标
分
值

评分要点
自评
分值

学校
评定

开展
工作
情况
（60
分）

1 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学
校开展法治教育工作。

5
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
进校园，融入学校教
育。

2

积极参加学校研究法治教
育、安全教育、综合治理、
依法治校等有关的行政会
议和教育部门组织举办的
法治副校长的培训。

4 无故不参加会议或培
训不得分。

3
认真填写校外法治副校长
工作手册，做到开展法治教
育有计划、有教案、有记录。

4 工作手册填写完整、
规范。

4
参与制订学校法治教育工
作计划，协助学校创新法治
教育内容和形式，

4 没有制定法治教育计
划的不得分。

5
每年为师生作法治报告或
法治讲座 2次以上，每次 2
课时。

6 每年法治报告或讲座
2次，少 1次扣 3分。

6
面向教职工开展法治宣传，
指导、帮助道德与法治等课
程教师开展法治教育。

4 没有为学校教职工开
展培训不得分。

7

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
度的制定、执行，参加学生
保护委员会、学生欺凌治理
等组织，指导、监督学校落
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，依法
保护学生权益。

6

未参与学校学生权益
保护制度的制定扣 2
分；未落实未成年人
保护职责，学校有未
成年人被性侵的不得
分。

8

协助学校、公安机关、司法
行政部门按照法律和相关
规定对有不良行为、严重不
良行为的学生予以训诫或
者矫治教育。根据学校实际
和需要，参与建立学生教育
保护辅导工作机制，对有需
要的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、
矫治。

6

学校无教育保护辅导
工作机制扣 2 分；未
对学生进行专门的辅
导、矫治扣 2 分。查
看记录本。

9

指导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，
协调推动建立学校安全区域制
度，协助学校健全安全事故预防
与处置机制，主持或者参与学校
安全事故的调解协商，指导学校
依法处理安全事故纠纷，制止侵
害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的行为。

6

学校未制定安全管理
制度扣 2 分；无故不
主持或者参与学校安
全事故的调解协商不
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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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协助学校建立健全校规校
纪、完善各类规章制度，参
与校规校纪的审核，协助处
理学校涉法涉诉案件，进入
申诉委员会，参与处理师生
申诉，协助加强与社区、家
庭及社会有关方面的沟通
联系。

5

学校未建立校规校纪
等法治类规章制度扣
2 分；未参与协助处
理学校涉法涉诉案件
扣 2分。

11 统筹多方资源，助力强化校
园周边秩序维护。

6

门口及校园周边有食
品经营者无证经营等
违法行为扣 2 分；周
围 200米范围内设立
网吧等营业场所扣 2
分。

12

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法治教
育竞赛(微视频、演讲、法
治知识等).大力开展法治教
育宣传工作。

5

所在学校有开展学宪
法讲宪法演讲和法治
知识比赛得满分。查
看相关图片资料

13 指导学生参加青少年普法
网“宪法小卫士”活动。

5
所在学校 100%参与
得满分，每少 5 个点
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
14
指 导 组 织 、 指 导 学 校
“12 ·4 宪法日开展各种宣
传教育活动

4

所 在 学 校 开 展
“12 ·4 宪法日活动得
满分。查看相关图片
资料。

工作
成效
（40
分）

1
帮助学校制定和完善各项
依法治校章程，学校各项制
度规范、健全。

5

查看学校的相关规
章、制度。学校依法
治校规章制度不健全
的不得分。

2
指导学校法治教育阵地建
设良好，有专门的法治宣传
栏、橱窗或校刊专版。

5
阵地建设良好得满
分，没有专门宣传阵
地的扣 3分。

3

通过开展法治教育工作，学
校内无重大刑事、治安案件
发生，师生安全感增强，教
育教学秩序正常。

6

学校内无重大刑事、
治安案件的得满分。
如有重大刑事、治安
案件发生的取消考核
优秀资格。

4
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,校
园中学法、用法守法氛围浓
厚。

4
法治宣传氛围良好得
满分。(随机抽查学
生)。

5 指导学校开展创建安全文
明校园等活动。

4
学校获县级安全文明
学校得满分，开展创
建得 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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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法治副校长民主测评 6

开展教职工、学生及
学生家长问卷调查。
优秀得 6分，合格得
4分，不合格不得分。

加分
（10
分）

1 指导学生参加市级民法典
等微视频征集活动。

5
所在学校学生在民法
典微视频征集活动获
市级荣誉的。

2 指导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演
讲和法治知识比赛。

5

所在学校学生参加全
国、省、市学宪法讲
宪法演讲或法治知识
比赛分别加 5、3和 2
分。最高分为 5分。

说明：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（90分以上）、称职（75-89分）、基

本称职（60-75分）和不称职（59分以下）四个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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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：

贺兰县优秀法治副校长推荐表
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
兼职学校

及时间

主要事迹：

所在学校

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

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县教育体育

局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
